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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零五年五月十三日  立法會 CB(2)1520/04-05(02)號文件  
討論文件  
 
 

立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改革賽馬博彩稅制度的建議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香港賽馬會（馬會）所提出一系列就賽

馬投注的博彩稅進行改革的建議徵詢議員的意見。  
 
 
背景  
 
2.  根據現行博彩稅條例（條例），馬會是香港唯一獲許

可進行賽馬博彩的機構。現時，賽馬博彩以彩池形式進行，

彩池的彩金則在總投注金額扣除予政府的博彩稅和馬會的

佣金後計算。這些從博彩收入扣減的款項亦被稱為 “扣除 ”或
“毛利 ”。  
 
3.  現時 “普通彩池 ”（在條例中所界定）的扣除百分比為
17.5%，當中包括佔投注額 12% 的博彩稅和予馬會的 5.5%
佣金。而  “特別彩池 ”(在條例中所指的其他任何形式的投注 )
的  “扣除 ”率為 25%，包括博彩稅 20%和馬會佣金 5%。海外
投注 (在香港以外接受並由馬會准許的投注 )的博彩稅稅率則
為在香港所收取投注的相關稅率的一半。這項稅務優惠在

1995 年引入，主要是希望為海外政府提供誘因，與馬會合作
進行博彩安排。  
 
4.  馬會舉辦的賽馬投注的投注額在近年持續和大幅下

降，從 1996-97 年度馬季的 924 億元跌至 2003-04 年度的 650
億元，亦即總共下跌達 30%。政府從賽馬博彩稅所得的收入
亦相應從 123 億元下跌至 87.8 億元。根據馬會預測，若無任
何措施解決這下降趨勢，投注額至 2007-08 年度會再下跌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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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馬會一直找尋方法打擊非法莊家以奪取市場，從而遏

止投注額的跌勢，並希望能確保馬會現時的慈善捐款水平得

以持續。馬會委托一間獨立經濟顧問公司就如何解決導致投

注額下降的結構性問題進行研究。根據這項研究的結果，馬

會在 2004 年底向政府提交一系列方案，以改革賽馬博彩的
博彩稅制。政府與馬會亦有就建議進行商討。  
 
 
改革的需要  
 
6.  據馬會的資料顯示，雖然投注額下降部分反映近年持

續經濟衰退的情況，但在很大程度上是鑑於一些結構性因素

令規範賽馬博彩活動在整體賭博市場的佔有率縮減。  
 
從非法莊家和離岸莊家而來的挑戰  
 
7.  馬會認為最大的結構性問題來自日益增長的香港賽

馬非法賭博市場。這市場因運作成本低和通訊科技技術的發

展而得到幫助。由於非法莊家不需自行進行賽馬賽事，亦不

須向政府納稅，他們因此相對馬會有根本優勢，可以為賭客

提供更吸引的賠率、輸了的投注可享折扣、以及短期信貸和

其他優惠等。非法莊家透過一系列推廣途徑招徠顧客，包括

由服務提供者以網絡模式在不同的娛樂場所為賭客提供個

人化的賭博服務、在報章上刊登他們所提供的賠率、印制賽

馬貼士報刊和書籍、設立網站 (一些更模仿馬會網站 )以及郵
遞直銷等。  
 
8.  根據馬會在 2005 年 1 月委託進行的調查，13%參與香
港賽馬博彩的人士有向非法或海外莊家下注。信貸投注是其

中一個吸引他們向非法莊家下注的主要原因，而他們當中超

過 60%亦獲得 8-10%的投注折扣。非法莊家對相對大額投注
人士尤其吸引。  
 
9.  根據警方的執法統計數字，非法的外圍賽馬收受賭注

活動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從最近的執法數字和經驗顯

示，越來越多非法莊家採用新的運作模式，包括透過互聯網

網站收受賭注，利用中介人 (俗稱艇仔 )去吸納賭客。他們通
常全日提供一系列的賭博活動，例如賽馬博彩、足球博彩和

以馬會六合彩的中獎號碼舉行的固定賠率博彩活動。警方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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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賽馬和提供非法賽馬和足球博彩的收受投注者所檢獲

的賭款和投注單所涉及的款額亦由 2001 年 938 萬元上升至
2004 年的 1,970 萬元。  
 
10.  除其他形式的博彩活動外，馬會亦指出他們面對在互

聯網上進行香港以及海外賽馬的離岸莊家的激烈競爭。2002
年賭博 (修訂 )條例禁止跨境賭博和有關的宣傳活動，自該條
例生效後，大部分離岸莊家都把他們的運作基地遷離香港，

但很多離岸莊家都繼續在互聯網上提供種類繁多的博彩活

動。他們以亞洲居民為對象，特別是中國 (包括香港 ) 居民。
由於這些離岸莊家所處的司法管轄區的博彩稅較低，他們經

常能夠提供較馬會吸引的賠率，他們亦提供關於賽馬，運動

和獎券的各式各樣博彩活動以滿足投注者的需求。除了離岸

莊家外，互聯網上  “對賭平台 ”的興起亦對規範賽馬博彩活
動構成威脅， “對賭平台 ”是一種網上的平台讓投注者之間可
以就某個項目進行對賭，例如足球賽事、賽馬或其他運動項

目。  
 
現行賽馬博彩稅制度和監管機制的不足  
 
11.  在面對上述瞬息萬變的非法賭博市場時，現行在 1970
年代建立的賽馬博彩稅制度和監管機制在有效打擊非法賭

博活動上已顯得不足。現時根據投注額向標準彩池和特別彩

池徵收博彩稅的制度，使馬會只有十分有限的靈活性，去調

整不同投注項目的 “扣除百分比 ”，或為因應不斷變化的市場
條件而調整賠率，以把投注人士納入受規範的渠道。  
 
12.  馬會亦認為香港現時的博彩稅稅率 (12%及 20%)相較
其他主要海外賽馬區域 (平均低於 10%)為高，這使非法莊家
日益吸引。此外，馬會亦認為高稅率使其向海外賽馬地區以

海外投注安排 (現時的稅率為本地所收取的投注的一半 )輸出
其賽馬產品時欠缺競爭力。  
 
 
改革博彩稅制度的建議  
 
13.  考慮到改變現行制度的需要，我們建議一系列改革博

彩稅制度的方案。這些建議主要希望提高規範賽馬博彩打擊

非法賭博的成效，並維持博彩稅收入在一個穩定水平。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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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要點列出如下 : 
 

a) 把賽馬博彩稅從以投注額轉變為以淨投注金收入
(毛利 )作為徵稅基礎  

 
我們建議把賽馬博彩稅從現時的以投注額為徵稅

基礎轉變為一新的制度，以淨投注金收入 (或毛
利，即投注額減去派彩 )計算。這將會跟規範足球
博彩的博彩稅制度類似。在新的博彩稅制度之

下，所有投注方式的淨投注金均以單一稅率徵

稅，而我們將採用累進稅制度，在 110 億元以下
的淨投注金收入的稅率為 72.5%，而之後淨投注金
收入每上升 10 億元，稅率會上升半個百分點，直
至 150 億元或以上的淨投注金額，稅率則固定為
75%。這累進稅制度的運作可在下表說明 : 
 
每年毛利  稅率 (%) 
低於 110 億元  72.5 
110 億  – 120 億元  73 
120 億  – 130 億元  73.5 
130 億  – 140 億元  74 
140 億  – 150 億元  74.5 
150 億元以上  75 

 
上述稅率大致反映政府在現行制度下在賽馬收益

上的所佔份額。累進稅制度將確保政府一般收入

在較高毛利水平時能有較大得益。  
 
為配合以上建議的稅制，現行普通彩池及特別彩

池的不同稅率將予取消。  
 

b) 海外投注的博彩稅  
 
海外投注現時所徵收的稅率為相關投注形式的稅

率的一半，即標準彩池為 6%；特別彩池為 10%。
這項稅務減免在 1995 年引入的主要目的是為海外
政府提供誘因，使其願意和馬會就投注安排進行

合作。在新制度下，博彩稅稅率不會低於每年毛



5 

利的基本稅率 (72.5%)的 50%。但為了因應個別海
外政府未必要求一半的博彩稅減免作為實施這安

排的誘因，海外投注的稅率將可因應個別地區而

提高。  
 

c) 博彩稅稅收的保證  
 
為確保政府從賽馬博彩的收入在最初數年維持穩

定，馬會會保證政府所收的博彩稅款額在實施改

革的最初四年每年不少於 80 億元，另加上從海外
投注所得的稅款。這 80 億元的保證下限較馬會預
算在 2005-06 年假設沒有任何博彩稅改革的情況
之下的博彩稅為高。我們會在新的博彩稅制實施

的三年後進行檢討，以了解改革能否帶來良好的

結果以及是否應該繼續。  
 

d) 延長馬季  
 
現時，馬會的賽馬季度在每年七及八月均會歇

暑。由於通訊科技發達和互聯網的廣泛使用，賭

客現時能在全年不同的時間投注世界各地的賽馬

賽事，因此我們建議容許馬會略為延長馬季，增

加五個賽馬日，並輕微增加每年越洋轉播知名國

際賽馬機構批准的重要賽事的次數。  
 
 
完善監管機制的建議措施  
 
14.   我們建議藉此機會完善賽馬博彩的監管機制，使

其與根據博彩稅條例進行的規範足球博彩和獎券活動大概

一致。具體的建議如下 : 
 

a) 免除政務司司長向馬會或其他會所發出准許以進
行馬匹或小馬賽事投注以及施加其認為合適的條

件的權力，並把有關權力改由民政事務局局長執

行。根據主要官員問責制，每位主要官員均應負

責執行其政策範疇的有關權力，民政事務局局長

作為負責制訂賭博政策的政策局局長，應被賦予

發出進行賽馬博彩的書面准許和施加條件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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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  
 
b) 與足球博彩相似，賽馬博彩的持牌機構應獲准許
就賽馬的結果或關於賽馬可能發生的事情辦固定

賠率或彩池投注。  
 

c) 現時足球博彩及獎券事務委員會 (委員會 )的職權
應予以擴大，使其包括就賽馬博彩的監管，以及

持牌機構遵行牌照條件的情況向民政事務局局長

提供意見。委員會的名稱亦應更改以反映這轉變。 
 

d) 賽馬博彩的運作和監管架構大致上與足球博彩和
獎券一致。具體而言，我們建議規範賽馬博彩活

動的牌照條件應禁止信貸博彩和未成年人士參與

博彩、限制宣傳活動和物品、要求持牌機構展示

有關沉迷賭博的警告語句，以及提供有關如何就

問題賭博尋求協助的資料。我們亦建議現時根據

博彩稅條例成立的上訴委員會在受理足球博彩和

獎券活動的持牌機構的上訴之外，亦應就馬會 (或
其他獲得書面准許進行賽馬投注的會所 )提出的上
訴作出裁決。  

 
 
改革影響的評估  
 
15.   我們認為上述改革博彩稅制度的建議，加上建議

對監管機制的轉變，應可以提高規範賽馬博彩相對非法及離

岸莊家的競爭力，並使馬會能更有效地把向非法及離岸莊家

所作的投注納入受監管的渠道，從而爭奪賭博市場較大的佔

有率。這亦可保障政府的博彩稅收益。  
 
16.   我們亦認為建議的賽馬博彩稅制度改革導致市民

參與賽馬博彩的比率大幅上升的機會不大，原因是建議按淨

投注金收入徵收的博彩稅率主要反映政府在現有體制下在

投注金額所佔的份額。而就不同投注方式訂立不同 “扣除率 ”
所增加的靈活性主要旨在把投注從非法賭博市場納入受規

範的途徑。至於延長馬季主要是遏止投注金額在夏季歇暑時

繼續流失到非法和離岸莊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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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建議的完善賽馬博彩監管機制的措施將會有助使

賽馬博彩對社會的影響減至最低，這亦與規範足球博彩和獎

券活動的類似牌照條件的效用大致相同。  
 
 
未來路向  
 
18.   視乎議員對上述改革賽馬博彩稅制度的建議的意

見，政府當局打算在今年稍後時間提出修訂博彩稅條例的法

案，以落實改革建議。  
 
 
 
 
 
民政事務局  
2005 年 5 月  


